渝水区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
根据绩效评价有关精神，结合我局实际，现将2023年度我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2023年渝水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央补助资金17156万元，省级补助资金6287万元，合计23443万元。

绩效目标为：1.加强扩面征缴工作，参保率稳定在95%以上，提高参保质量；2.全面落实医保政策，稳步提高待遇水平；3.推进支付方式改革，实现基金收支平衡。4.加强医保经办能力建设，提高经办服务水平。5.加大医保政策宣传，提升群众满意度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
2023年渝水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上级补助资金到位23443万元，其中：中央补助17156万元，省级补助6287万元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
2023年度中央补助资金按2022年我区参保人数预拨，省、市、区补助资金根据我区2022年6月底参保人数按比例进行补助，资金到位率100%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项目资金实行市级统收统支，专户管理，用于支付城乡居民医疗费用。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经评价完成了全年绩效目标，年初设定的11个三级指标全部完成。
（三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
一是参保人数464601人，参保率96%，无重复参保和虚报人数现象。二是全面落实医保待遇，待遇水平逐步提高，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70.1%。三是开展DIP付费改革，普遍开展门诊统筹。四是实现一站式即时结算。五是基金可持续，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19个月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医保目录逐年增加，药品和耗材集中采购增长，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
参保群众普遍知晓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，参保对象满意度96%。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我局拟根据2023年自评结果作为2024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工作的参考依据，以2023年完成率偏低项目作为2024的重点工作加以推进，绩效自评结果在网站进行公布。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 

附件：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表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）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渝水区医疗保障局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24年3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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